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及灵活就业备案办理指南
一、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一）认定条件：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处于无业状态的本市户籍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1.大龄失业人员。指女四十周岁以上、男五十周岁以上的人员。

2.残疾人员。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人员。

3.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指在民政部门低保管理系统登记备案的人员。

4.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指户口簿显示住址在城镇的同一家庭户口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均处于无业状态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员。

5.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人员。指户口簿显示住址在农村的同一家庭户口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均处于无业状态的农村贫困家庭人员（农村贫困家庭指经市扶贫办确定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家庭）。

6.失地农民。指依法被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地而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民。

7.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指距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1年（含1年）以上人员。

8.戒毒康复人员。指经过戒毒治疗、康复后回归社会的人员。

9.刑满释放人员。指刑满释放后回归社会的人员。

10.精神障碍康复人员。指经过精神障碍治疗、康复后回归社会的人员。

11.退役士兵。指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的规定退出现役且在申请认定时已登记失业6个月以上的人员。

12.需赡养患重大疾病直系亲属人员。指需要赡养同一家庭户口中有重大疾病直系亲属人员（重大疾病参照我国保险行业适用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

（二）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向本人户籍地（常住地）镇街人社服务机构提出就业困难人员身份认定申请，填写《开平市就业困难人员身份认定表》及《求职登记表》，并提交以下资料（一式两份）。
1、身份证和户口簿；
2、《就业失业登记证》（未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的请携带2张2寸彩照同时办理）；
3、符合就业困难情形的证明材料：
（1）残疾人员，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2）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提供《广东省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3）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提供家庭户口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人员均处于无业状态的承诺书。

（4）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人员，提供家庭户口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人员均处于无业状态的承诺书。贫困家庭证明材料由市扶贫办直接提供名单。

（5）失地农民，提供乡镇及以上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土地被征用协议书或相关证明材料，以及本人处于无业状态的承诺书。

（6）戒毒康复人员，提供经过戒毒治疗并已康复相关材料。

（7）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刑满释放相关材料。

（8）精神障碍康复人员，提供经过精神障碍治疗并已康复相关材料。

（9）退役士兵，提供退出现役证明材料。

（10）需赡养患重大疾病直系亲属人员，提供户口簿、申请之日前3个月内由县级以上医院专科医生明确诊断和签名、医院盖章的相关证明。

户籍地与常住地不一致人员，在常住地申请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时，除提供对应类别人员的材料外，还需提供常住地核发的《居住证》。
（三）办理方式。符合条件并资料齐全的，由镇街人社服务机构在认定表上加具初审意见，并将申请人情况在本辖区公示3个工作日。
二、灵活就业备案
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后，需向户籍所在地镇街人社服务机构办理灵活就业备案，提交以下资料（一式两份）。
（一）填写《开平市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备案登记表》；
（二）灵活就业证明材料: 
1、为自然人提供有偿雇佣服务的提供雇主证明、报酬支付证明及服务情况记录证明；
2、自由职业者提供相关管理方出具的证明。如：未领取营业执照在农贸市场租赁摊档从事经营，可凭市场管理方出具的收取管理费或相关证明；
3、从事家庭手工业、工艺作坊人员，提供报酬支付证明及雇主证明；
4、非全日制用工的提供工作单位营业执照、工资支付证明及就业情况记录证明。
咨询电话：2218950、2257332（开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股）
